
申请人承诺书

1、 基本信息
（1） 申请人（由申请人或委托人填写）
（自然人）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证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（法人或其他组织）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证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委托代理人）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证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 行政机关（由许可审批部门印制）
名  称： 炎陵县林业局 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
2、 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许可事项名称：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
许可事项编码：000164103000
3、 申请人承诺
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许可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（1） 已经知晓许可事项告知书的全部内容。
（2） 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，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和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（3） 认为自身已满足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。  
      认为自身    工作日内能满足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，并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提交所需材料。
（4） 本人承诺许可后，行政机关可依法核查，且本人愿意配合相关核查。
（5） 上述陈述是本申请人真实意愿的表示，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首席审批员：


（签字盖章）               （行政审批专用章）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）
